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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依法严惩非法买卖麻黄草等违法犯罪活动及
毒品诱发的严重犯罪有关情况的新闻发布稿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  孙军工

（2013年6月26日）

各位记者：

大家下午好！今天是第26个国际禁毒日。2012年，全国法院共新收毒品犯罪案件76920件，同比增长10.27%，审结76280件，同比增长10.16%，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81025人。2013年1-5月，全国法院共新收毒品犯罪案件32606件，同比增长15.09%，审结28062件，同比增长15.79%，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30959人。今天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是，通报人民法院依法严惩非法买卖麻黄草等违法犯罪活动及毒品诱发的严重犯罪的有关情况，并公布五起典型案例。这五起典型案例中，运输毒品罪犯孙子尔火，贩卖、运输毒品罪犯黄红中，贩卖毒品罪犯王玉，故意杀人罪犯石超，抢劫罪犯宁钢均已被依法执行死刑。

一、依法严厉打击非法买卖麻黄草等违法犯罪活动
我国毗邻“金三角”“金新月”等世界主要毒源地，堵截毒品走私入境的任务十分艰巨。同时，国内一些犯罪分子利用麻黄碱类复方制剂和麻黄草制造毒品的问题也比较突出。
近年来，为进一步规范毒品犯罪案件的法律适用，提高案件审判质量，最高人民法院单独或者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对毒品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2012年6月，针对近年来麻黄碱类复方制剂大量流入非法渠道被用于制造毒品的严峻形势，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制发了《关于办理走私、非法买卖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遏制麻黄碱类复方制剂流入非法渠道，从源头上打击毒品犯罪起到了积极作用。该意见为2012年下半年国家禁毒委员会部署开展的易制毒化学品专项整治行动提供了依据，涉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犯罪由此得到有效遏制。
随着犯罪形势的发展变化，利用麻黄草原植物提炼麻黄碱类物质制造甲基苯丙胺成为当前制造毒品犯罪的新动向。具体表现为，非法采挖、收购、销售麻黄草，利用麻黄草提炼麻黄碱类物质后，进行走私、贩卖或者用于制造毒品。麻黄草是麻黄碱类制毒物品的天然植物来源，其主要为野生植物，需要通过采挖或者收购后，用于提取麻黄碱类制毒物品，作为制造甲基苯丙胺的主要原料。2012年，全国破获涉麻黄草犯罪案件数和缴获麻黄草量分别较2009年增长了4.75倍和10.28倍。为进一步加强麻黄草管理，加大对涉麻黄草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2013年5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农业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制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麻黄草管理严厉打击非法买卖麻黄草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按照《通知》要求和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将从以下几个方面依法查处非法采挖、买卖麻黄草等犯罪行为：
第一，对于以制造毒品为目的，采挖、收购麻黄草的，属于为制造毒品创造条件、准备制毒原料的行为，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的规定，以制造毒品罪定罪处罚。
第二，对于以提取制毒物品后进行走私、非法贩卖为目的，采挖、收购麻黄草的，属于为走私、贩卖制毒物品创造条件的行为，如涉案麻黄草所含的麻黄碱类制毒物品达到制毒物品犯罪的定罪数量标准，依照刑法第三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分别以走私制毒物品罪、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定罪处罚。
第三，对于明知他人实施制造毒品、走私制毒物品或者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犯罪，而向其提供制造毒品、提取制毒物品的原料麻黄草，或者为其提供运输、储存麻黄草等帮助的，属于为他人实施制造毒品、走私制毒物品或者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犯罪提供帮助的行为，分别以制造毒品罪、走私制毒物品罪、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的共犯论处。
第四，《国务院关于禁止采集和销售发菜制止滥挖甘草和麻黄草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0〕13号）对麻黄草的采挖、销售、收购作出了严格规定，对于违反国家规定采挖、销售、收购麻黄草，但没有证据证明是为了实施制造毒品或者走私、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犯罪，符合非法经营罪的定罪标准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第五，为准确认定涉案制毒物品数量，《通知》规定，以制造毒品罪、走私制毒物品罪、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定罪处罚的，涉案制毒物品的数量按照三百千克麻黄草折合一千克麻黄碱计算。以制造毒品罪定罪处罚的，无论涉案麻黄草数量多少，均应追究刑事责任。
《通知》的出台，强化了对麻黄草的行政监管，明确了涉麻黄草犯罪案件的法律适用，有利于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从行政管控和刑罚惩治两方面入手，防止麻黄草流入非法渠道，依法严厉打击涉麻黄草违法犯罪活动，从源头上遏制我国制造毒品犯罪的蔓延趋势。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采取措施监督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切实将《通知》贯彻好、执行好，确保依法准确、有力惩治涉麻黄草犯罪。

二、依法严惩因吸毒诱发的严重犯罪，严防毒品次生危害
从我国近年来毒品犯罪审判情况看，毒品的次生危害凸显。毒品犯罪不仅导致毒品向社会扩散，还衍生出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一是近年来吸毒诱发的侵财性、暴力性犯罪频发。有的吸毒人员为获取购毒资金实施抢劫、盗窃等侵财犯罪，有的吸毒人员吸毒后行为失控，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犯罪，吸毒后驾驶机动车肇事案件相当突出。这些因吸毒诱发的违法犯罪严重危害了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公布的典型案例中有两起为吸毒诱发的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例如，罪犯石超饮酒、吸食毒品后，因朋友的女友准备休息要求其离开，持刀行凶致朋友和朋友女友二人死亡，致出言劝阻的自己女友轻伤，被依法判处、核准并执行死刑。罪犯宁钢曾因吸毒被两次劳动教养，2010年10月14日上午因毒瘾发作无钱购毒，伙同他人闯入商铺抢劫并致人死亡。宁钢参与预谋，准备刀具，积极实施抢劫、杀人行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依法判处、核准并执行死刑。
二是毒品再犯、累犯比例较高。在毒品犯罪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毒品再犯、累犯，一些毒品犯罪分子受到惩处后仍不思悔改，再次实施毒品犯罪。今天公布的典型案例中，罪犯黄红中贩卖、运输毒品次数多，数量大，社会危害大，且系累犯；王玉贩卖毒品次数多，数量大，社会危害大，且其在涉嫌贩卖毒品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继续贩卖毒品，黄红中、王玉二人均被依法判处、核准并执行死刑。罪犯俞彬、孙弘贩卖、运输毒品数量大，社会危害大，且二人均曾因毒品犯罪被判刑，又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均系毒品再犯，孙弘还系累犯，均被依法从重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三是合成毒品所占比例迅速上升。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海洛因仍是最主要的涉案毒品，但所占比例逐年下降，甲基苯丙胺、“麻古”、氯胺酮等合成毒品所占比例不断增长，在部分地区已超过海洛因成为最主要的涉案毒品。
针对上述毒品犯罪形势和特点，人民法院始终严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定不移地对毒品犯罪实行整体从严惩处的方针。对于罪行严重、社会危害大的毒品犯罪，以及首要分子、累犯、毒品再犯等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毒品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严惩，该重判的坚决依法重判，符合判处死刑条件的，坚决依法判处死刑。2012年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毒品犯罪分子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至死刑的20472人，重刑率为25.26%，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11.81个百分点。2013年1-5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毒品犯罪分子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至死刑的7393人，重刑率为23.87%，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12.13个百分点。同时，切实加大财产刑执行力度，使毒品犯罪分子经济上也受到应有惩罚，剥夺其再犯能力和条件。此外，对毒品犯罪分子也注意综合考虑不同情节，做到区别对待。对于确属罪行较轻，被动参与毒品犯罪，或者具有自首、从犯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并认罪、悔罪的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罚，以分化瓦解毒品犯罪分子，预防和减少毒品犯罪。

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将继续加强毒品犯罪案件审判工作，坚定不移地执行对毒品犯罪整体从严惩处的方针，确保禁毒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谢谢大家！
附件：

一、2008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含参与制定）的指导毒品犯罪案件审判工作的规范性文件

	时  间
	发布单位
	文件名称

	2008年12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2009年6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关于办理制毒物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2010年2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

	2012年6月18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关于办理走私、非法买卖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2013年5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农业部、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麻黄草管理严厉打击非法买卖麻黄草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通知》


二、《关于进一步加强麻黄草管理严厉打击非法买卖麻黄草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通知》涉及的有关刑法条文
第二百二十五条　【非法经营罪】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

（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

（三）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第三百四十七条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

（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

（三）武装掩护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

（四）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

（五）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二百克以上不满一千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十克以上不满五十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不满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十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从重处罚。

对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未经处理的，毒品数量累计计算。

第三百五十条　【走私制毒物品罪；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违反国家规定，非法运输、携带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或者其他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或者配剂进出境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在境内非法买卖上述物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数量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明知他人制造毒品而为其提供前款规定的物品的，以制造毒品罪的共犯论处。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三、麻黄草简介
根据《国务院关于禁止采集和销售发菜制止滥挖甘草和麻黄草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0〕13号），麻黄草是国家重点保护、管理的野生固沙植物，在保护生态环境和草原资源，防止沙漠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同时，麻黄草也是麻黄碱类制毒物品的天然植物来源，可以用于提取麻黄碱类制毒物品，作为制造甲基苯丙胺的主要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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